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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工信企业规〔2023〕3号

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关于印发《黑龙江省创新型中小企业

评价实施细则》《黑龙江省专精特新

中小企业认定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工信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工信部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，进一步加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

量发展，省工信厅制定了《黑龙江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实施细

则》《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实施细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年 3月 30日

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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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实施细则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

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工信部企业〔2022〕63号）工作要求，

制定如下实施细则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黑龙江省内工商注册登记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符

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；

（二）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提

供的产品（服务）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；

（三）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

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（四）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》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企业自主申报。企业按属地原则自愿登录工业和信息

化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（http://zjtx.miit.gov.cn，以下简

称“培育平台”）参与自评，如实填报并提交企业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市级组织评价。各市（地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根据本

细则有关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，经对企业自

评信息和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审核、实地抽查后，向省级中小企业

主管部门行文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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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全省统一公布。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对各市（地）

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推荐文件进行汇总、审核，经公示无异议的，

公告为创新型中小企业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市（地）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积极开展

政策宣传解读，确保中小企业应知尽知，广泛动员企业参评；要

认真履行职责，坚持条件标准，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参评质量。

（二）已被认定且在有效期内的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

业、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不参与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。下一步

拟申请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的，须先通过创新型中小企业

评价。

（三）经公告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有效期为三年，每次到期后

由企业重新登录培育平台进行自评。经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

核（含实地抽查）通过后，有效期延长三年。

（四）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，应在每年 4月 30日前通

过培育平台更新企业信息。未及时更新企业信息的，取消复核资

格。

（五）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，如发生更名、合并、重

组、跨省迁移、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等与评价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，

应在发生变化后的 3个月内登录培育平台，填写重大变化情况报

告表。不再符合评价标准的创新型中小企业，由省级中小企业主

管部门核实后取消公告。对于未在 3个月内报告重大变化情况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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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复核资格，或直接取消公告。

（六）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，如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

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，或严重失信、偷漏

税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或被发现存在数据造假等情形，直接取消公

告，且至少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（七）任何组织和个人可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相关信息真实

性、准确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向相应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实名举

报，并提供佐证材料和联系方式。对受理的举报内容，相应中小

企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向被举报企业核实，被举报企业未按要求回

复或经核实确认该企业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视情节轻重要求企

业进行整改，或直接取消公告。

（八）本细则由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。

（九）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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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3年 3月 30日印发


